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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莲办字〔2017〕17号　　
　　
各乡镇（场）党委、人民政府，县委各部门，县直各单位，省市驻莲各单位：
　　《莲花县加快推进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发展服务脱贫攻坚若干政策措施》已经县政府十七届九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并报县委十四届十一次常委会议审定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县委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
　　2017年3月29日
　　
　　
　　
　　
　　莲花县加快推进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发展
　　服务脱贫攻坚若干政策措施
　　
　　为贯彻落实《中国证监会关于发挥资本市场作用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的意见》(证监会公告〔2016〕19号)文件精神，引导和鼓励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实现直接融资，增强企业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助推莲花脱贫攻坚，结合本县实际，特制定如下政策措施：
　　一、总体思路
　　紧紧抓住国家鼓励支持贫困地区企业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的有利契机，按照“培育一批、引进一批、股改一批、辅导一批、挂牌、上市一批”的工作思路，以支持企业上市及“新三板”挂牌为重点，以鼓励企业到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挂牌融资为辅助，加大扶持力度，优化服务方式，推动县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如期实现贫困县摘帽目标。
　　二、工作目标
　　争取2020年底之前，全县上市（主板、创业板、中小企业板）企业达到3家以上，“新三板”挂牌企业达到10家以上。
　　三、重点培育
　　建立挂牌上市企业资源库，由县工信委、县工业园管委会、县金融办筛选梳理县内符合挂牌、上市条件的重点企业并纳入资源库，同时对资源库企业实行动态管理。企业享受支持优惠政策必须先纳入资源库，对于已纳入资源库的企业，采取“资源聚焦”方式进行培育，在政策支持、资金争取等方面予以优先支持。
　　四、基金支持
　　由县政府与金融机构合作，共同组建设立5亿元以上产业扶贫引导基金，并成立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对产业扶贫引导基金投资使用进行管理。对拟上市和“新三板”挂牌的企业，根据企业挂牌上市工作进度、经营状况和实际需要，产业扶贫引导基金通过股权投资或债权投资的方式对企业进行支持，扶助企业做大做强。具体基金支持政策根据企业需求“一事一议”。
　　五、财政奖励
　　根据省、市、县有关扶持企业挂牌、上市政策文件规定，对于我县成功挂牌、上市的企业，县财政统筹设立专项奖励资金，用于企业培训、宣传推介、中介费用补助和奖励企业：
　　1、对在境内成功上市（主板、创业板、中小企业板）的企业，除省、市奖励资金外，县财政给予400万元的资金奖励（该奖励资金分两个阶段拨付，签署保荐协议且上市辅导验收合格后奖励200万元，上市成功后奖励剩余的200万元）。
　　2、对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成功挂牌的企业，除省、市奖励资金外，县财政给予120万元的资金奖励。
　　3、对在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正式挂牌的企业，除省、市补贴外，给予一次性资金奖励1万元。
　　4、已获得政府奖励的“新三板”挂牌企业，转板到主板（创业板、中小企业板）市场，县财政按转板后的奖励标准补足差额。
　　六、收费减免
　　对企业在挂牌、上市过程中，因股份制改造需要涉及土地、房产等许可类、权属类证照的设立登记或变更登记等事项，属县级所得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一律免收。
　　七、税收奖补
　　1．企业与券商等中介机构签订了改制或辅导协议直至挂牌、上市成功当年（截止至2020年底），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年纳税额以超过10%的环比增速增长的，超过10%部分的地方留成，由县财政全额奖励给企业。
　　2.企业实施挂牌、上市过程中，因审计调增利润、土地房产等资产评估增值等原因所形成的企业所得税，应按规定补缴，其补缴税额的地方留成部分，由县财政全额作为扶持资金奖励给企业。
　　3．改制辅导企业进行增资扩股、利润分配、股权转让或进行资产重组过程中所发生的个人所得税，县财政实得部分按即征即补的办法，全额补贴给纳税人。企业高管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单个企业合计不超过20人），其薪金、股权分红等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地方财政净留成部分，从签订改制或辅导协议直至挂牌、上市成功当年给予100%的奖励，上市后连续三年给予80%的奖励。
　　4．拟上市企业在改制设立股份有限公司时，进行资产置换、剥离、收购、兼并、转让、财产登记涉及的土地、房屋契税，符合减免政策的，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支持企业事业单位改制重组契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37号）规定予以相应减免。
　　5．对拟上市企业在改制过程中发生的企业重组业务所涉及的企业所得税事项，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59号）、《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2010年第4号公告）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企业重组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财税〔2014〕109号）的要求从优给予支持。
　　6．对于企业为了推动企业上市所成立的员工持股平台，上市后减持股份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其地方净留成部分的80%奖励还给员工持股平台。
　　7、对于招商引资将总部和生产经营地迁入我县的拟挂牌、上市企业，自其迁入我县之日起直至挂牌、上市成功（截止至2020年底），所缴纳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地方财政留成部分的80%奖励给企业。其他支持政策除本大项第1点外，参照本地企业执行，如有特殊要求根据企业需求“一事一议”。
　　八、其他政策
　　1、对新引进总部至我县并设立生产经营地的拟挂牌、上市企业，经县政府审核同意后，可对企业搬迁和租用办公场所费用进行相关补贴。同时，县政府将根据企业需求提供土地并办理好土地证照，所交土地款项县政府根据企业投资规模和纳税额度按相应比例予以奖励返还，用于支持其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具体支持政策“一事一议”。
　　2、对新引进总部至我县并设立生产经营地的拟挂牌、上市企业，政府将在土地使用、行政审批上实施“特事特批”，统筹包括国土、财政、市场监管、税务在内的各县直部门，确保企业迁移顺利推进、募集资金项目及时审批落地。
　　3、对新引进总部至我县并设立生产经营地的拟挂牌、上市企业，享受厂房建设奖励。若企业年纳税额超过2000万元，选择自建标准厂房的，按建筑面积给予150元/平方米的一次性建房补助；选择租赁厂房的依据投资情况免费租用县工业园标准厂房进行生产，免租期为3年；若建设或租用厂房有特殊要求的，可实行“一事一议”。
　　4、鼓励拟挂牌、上市企业通过发行公司债券、企业债券、可转债、中期票据、中小企业私募债、短期融资券等方式直接融资，对成功发行债券、票据的企业按照项目融资额的5‰给予奖励，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5、对已挂牌、上市企业通过配股、增发新股、发行可转换债券等方式成功再融资，募集资金在5000万元以上且募集资金80%以上投向我县项目，经县有关部门认定后按实际投入我县金额的1%给予一次性奖励，其中，上市企业奖励最高不超过200万元，“新三板”挂牌企业最高不超过50万元。
　　九、服务保障
　　对拟挂牌、上市企业实行一名县领导挂点、一个县直单位牵头服务和一套量身定制的培育计划，对企业挂牌、上市过程中所涉及的项目审批、证照办理、证明出具、税费补缴等各类问题，相关部门严格按照“特事特办”原则，全部实行“绿色通道”服务，及时有效地解决企业在挂牌、上市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确保各项工作稳步、有序推进。


 

